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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先生：
香港人權監察對 閣下就澳門再次拒絕多名港人入境事件所發表的言論表示關注，並希望提醒 閣下，國際公約已就新聞自由的定義定下普世性標準，並適用於香港和澳門，並非任意詮釋。

最近數天，正值國家領導人出席澳門回歸活動之際，澳門當局煞有介事地引用《內部保安綱要法》，以入境人士危害澳門公共安全行為為由，拒絕多名背景不同的十多名港人入境，當中包括媒體記者、泛民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支聯會成員、港商內地投資權益關注組成員以及反驗毒計劃人士等等，務求消除可能出現的異議聲音。當中更有被拒入境的港人遭澳門當局武力對待，引起執法人員濫用暴力的投訴。人權監察認為，澳門當局拒絕他們入境，侵犯了新聞採訪自由，侵犯了持不同政見人士和受損投資者向當權者申訴和表達訴求的自由以及阻礙兩地民間進行政策討論和學術交流等等。
然而，其後閣下竟向媒體表示，政府從多方面了解記者被拒入境澳門的事件，但不同地方對新聞自由的定義不同。
 人權監察對閣下的言論表示質疑，並希望提醒閣下，新聞自由的定義並非任意詮釋。因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已就其定下普世國際標準。

根據《公約》第19條，人人均有發表自由之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該條保障了市民發表意見以及於任何媒體國界接受不同資訊的自由，亦同樣保障了作為民主基石、向市民發放資訊、監察及批評政權以及引發對社會不公的討論的傳媒，尋找資訊、進行實地採訪、報導以及出版自由。
人權監察認為，澳門當局拒絕記者入境，正正是侵犯記者的新聞採訪自由，使其無法實地採訪取得資訊，阻礙兩地資訊流通。同時，澳門當局拒絕其他人士入境，亦侵犯了持不同政見人士向當權者表達訴求的自由，妨礙了受損投資者申訴和表達訴求的權利，並阻撓兩地民間進行政策討論和學術交流，全部都有違《公約》的權利保障。
人權監察提醒 閣下，《公約》同樣適用於澳門，這是中國對聯合國表明的立場，亦在《澳門基本法》第40條訂明，希望閣下切勿無視該等國際人權標準。人權監察亦促請 閣下，要站在香港納稅人的一側，為被拒入境人士據理力爭，竭力捍衛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切勿與特首曾蔭權一般，裝模作樣地表示「關注」，空談「盡量協助」，卻毫不質疑地做澳門當局的傳聲筒，複述「澳門政府的同事」的辯解，說「他們是依照澳門的法律來辦事」 
，試圖為澳門當局欺壓香港普通市民的惡行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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